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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有关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全资公司根据资

金需求，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35,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同时，

在上述授信下，公司或子公司唐山国芯晶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国芯晶源” ）拟

为全资公司国芯晶源（岳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芯晶源（岳阳）” ）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20,000.00万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和2025年5月14日

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2025年度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有关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等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公司国芯晶源（岳阳）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唐山分行” ）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贷款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8,000.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国芯晶源向招商银行唐山分行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其

全资子公司国芯晶源（岳阳）的前述融资业务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及授权范围内， 无需再次

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后对国芯晶源（岳阳）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

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次担保前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前的可用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的可用担保额度

0.00 18,000.00 20,000.00 2,0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国芯晶源（岳阳）电子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24年8月26日

（三）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新港区新兴产业园3#综合楼岳阳观盛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大楼201室

（四）法定代表人：徐建民

（五）注册资本：18,000万人民币

（六）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

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

动）。

（七）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国芯晶源持有国芯晶源（岳阳）100%股权。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9.45 2,952.56

负债总额 9.56 3.25

资产负债率 0.50% 0.11%

净资产 1,899.88 2,949.31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0.12 -50.57

利润总额 -0.12 -50.57

净利润 -0.12 -50.57

（九）国芯晶源（岳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一）债务人：国芯晶源（岳阳）电子有限公司

（二）保证人：唐山国芯晶源电子有限公司

（三）贷款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四）主合同：国芯晶源（岳阳）与招商银行唐山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贷

款金额为人民币18,000万元。

（五）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具体包括：

1.贷款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和迟延履行金；

2. 贷款人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

债务人垫付的势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

3.贷款人在主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

迟延履行金；

4.贷款人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

达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5.如主合同项下贷款系应债务人申请对旧贷、票据贴现款或信用证议付款进行偿还或

转化，或贷款人应债务人申请，在保证责任期间内以新贷偿还主合同项下信用证、票据等垫

款债务的，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担保范围。

（六）保证方式

1.本保证人确认对上述保证范围内的全部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保证责任。

如债务人未按主合同及时偿还融资业务本息及相关费用，或债务人发生主合同规定的任何

一项违约事件，贷款人有权直接向本保证人追索，而无须贷款人先行向债务人进行追索。

2.贷款人发出的案偿通知书是终结性的，本保证人对此绝无异议。 对于债务人拖欠贷

款人的款项，本保证人同意在收到贷款人书面索偿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如数予以偿还，无须

贷款人出具任何证明。 除非发生明显及重大错误，本保证人接受贷款人索偿通知书所要求

的款项金额为准确数据。

贷款人亦有权采取认为适当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传真、邮寄、专人送达、在公众媒体

上公告等方式对本担保人进行催收。

（七）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

三年。 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八）本保证书的生效：于本保证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名

章并加盖本保证人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61%。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18,00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4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国芯晶源（岳阳）电子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签订的《固定资

产借款合同》；

2.唐山国芯晶源电子有限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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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天府国际金融中

心4号楼9楼。

（三）股东大会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希先生

主持。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0人，代表股份43,257,7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9人，代表股份43,257,

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05％。

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9人， 代表股份9,

644,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

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8人，代

表股份9,644,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6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

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1,1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81％；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3％；弃权

686,31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6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904％；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7934％；弃权686,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61％。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二）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1,1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81％；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3％；弃权

686,31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6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904％；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7934％；弃权686,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61％。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三）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1,1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81％；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3％；弃权

686,31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6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904％；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7934％；弃权686,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61％。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四）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41,1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81％；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3％；弃权

686,31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6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904％；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7934％；弃权686,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61％。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五）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39,2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37％；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3％；弃权

688,21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1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6,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707％；反对1,33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7934％；弃权688,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58％。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六）审议《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53,4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665％；反对1,318,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71％；弃权

686,21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40,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2180％；反对1,318,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6669％；弃权686,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51％。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37,3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293％；反对1,334,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43％；弃权

686,21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4,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0510％；反对1,334,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8339％；弃权686,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51％。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八）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66,3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964％；反对1,305,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71％；弃权

686,319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6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53,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3517％；反对1,305,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5321％；弃权686,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61％。

审议结果：该项议案获有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1、律师姓名：苗丁、王秋宇

2、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召集人、审议事项、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88096� � � � � � � �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5-040

转债代码：118016� � � � � � � � �转债简称：京源转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东广东华迪民生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迪民生” ）持有公司8,44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5%。 以上股

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及公司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且于2021年4月9日起上

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因股东自身资金需要，华迪民生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

数量不超过1,00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656%），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

份， 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减持数量不超过1,000,000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656%），且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1,00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656%），且连续90个自

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拟减持期间为2025年3月14日至2025

年6月13日，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2025年3月25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0），本次权益变动系：（1）华迪民生于2025年3月24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00,000股；（2）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京源转债” 自2023年2月13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股份，截至2025年3月24日，“京源转债” 累计转股9,782,544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62,146,701股，

华迪民生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5%以下。

2025年6月13日， 公司收到华迪民生的告知函， 华迪民生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732,75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0.442%。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广东华迪民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8,449,000股

持股比例 5.5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03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414,000股

注：1、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2、上表“持股比例”按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52,364,400股为基数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广东华迪民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 732,752股

减持期间 2025年3月14日～2025年6月13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500,000股

集中竞价减持，232,752股

减持价格区间 11.20～19.98元/股

减持总金额 10,143,911.41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442%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656%

当前持股数量 7,716,248股

当前持股比例 4.651%

注：上表“减持比例”“当前持股比例”按公司当前总股本165,897,886股为基数计算；“原

计划减持比例”按减持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152,364,400股为基数计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161� 证券简称：科华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6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利润

分配拟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由32,102,707.76元（含税）调整为31,821,084.47元（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 自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

日期间， 公司因完成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份登记工作及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致使本次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

数量发生变动。 公司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公司2024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7元（含税）。 截至2025

年4月15日，公司总股本193,577,98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共有1,346,205股

公司股份，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192,231,783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2,

102,707.76元（含税）。

如在利润分配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数量为

829,717股。 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3,577,988股增加至194,407,705股。

（二）回购公司股份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自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告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2,516,084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为3,862,289股。

综上所述，依据上述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变动情况，公司维持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94,407,705股，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3,862,289股后，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调整为190,545,

416股，以此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7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调整

为人民币31,821,084.47元（含税），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5-047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于2025年5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6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54人， 代表股份788,836,5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37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37,479,7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1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2人，代表股份151,356,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4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2人， 代表股份151,356,8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2人，代表股份151,356,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4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772,559,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66％；

反对16,201,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38％；

弃权75,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079,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459％；

反对16,201,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042％；

弃权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2,382,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41％；

反对16,274,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31％；

弃权1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02,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290％；

反对16,274,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522％；

弃权1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88％。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2,376,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34％；

反对16,382,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9％；

弃权7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897,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252％；

反对16,382,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41％；

弃权7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07％。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孔德颂先生、孙成余先生、姜敢闯先生、罗德才先生、柴正龙先生、韩

锦根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选举孔德颂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73,8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94,1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12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孔德颂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选举孙成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74,85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95,1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136%。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孙成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3.《选举姜敢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458,11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2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978,3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686�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姜敢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4.《选举罗德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70,74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1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91,0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108�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罗德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5.《选举柴正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90,61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3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910,9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240�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柴正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6.《选举韩锦根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374,32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011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94,6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2132�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韩锦根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五）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勇先生、杨勇先生、纳鹏杰先生、韩润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王勇先生、杨勇先生、纳鹏杰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且

连续任职独立董事满六年时止； 韩润生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5.01.《选举王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2,365,81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79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86,0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7248�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王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2.《选举杨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2,348,57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775�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868,8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7135�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杨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3.《选举纳鹏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9,409,36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5372�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929,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1646�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纳鹏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4.《选举韩润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2,669,39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182�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189,6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9254�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韩润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六位非独立董事、 四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

工代表董事郭开师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次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事项完成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六）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36,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0％；

反对2,90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8％；

弃权1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56,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17％；

反对2,90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1％；

弃权1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6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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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十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郭开师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同股东大会选举通过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事项完成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郭开师。男，汉族，1981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技师。历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

工总厂稀贵分厂成品工区工区长、水洗工区工区长、湿法区域作业经理。 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

南铜业分公司稀贵厂值班长，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劳动模范”“中

央企业技术能手”“云南省技术能手”“云南省最美职工”“昆明市五一劳动奖章” 称号。

郭开师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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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2025年6月13日股东大会完成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后以邮件方式发出， 表决截止日期为

2025年6月13日，会议应发出表决票11份，实际发出表决票11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1份，会

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豁免第十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运营，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各位董事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

二、以 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孔德颂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选举孔德颂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孙成余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选举孙成余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四、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一） 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

（ESG）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孔德颂、孙成余、姜敢闯、王勇、韩润生，主任由董事长孔德颂先生担任，其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杨勇、王勇、纳鹏杰、韩润生、郭开师，主任由独立董事杨勇先生担任，其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韩润生、杨勇、纳鹏杰、孔德颂、孙成余，主任由独立董事韩润生先生担任，其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纳鹏杰、王勇、杨勇、柴正龙、郭开师，主任由独立董事纳鹏杰先生担任，其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合规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合规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孙成余、罗德才、姜敢闯、柴正龙、杨勇，主任由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担任，其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孙成余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孙成余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六、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洪波先生为公司

财务总监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审查

通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高洪波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七、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洪波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长孔德颂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高洪

波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高洪波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871-63164755

传真：0871-63106792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

邮编：650224

电子邮件：gaohb@chinalco.com.cn

八、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杨伟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

杨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九、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冯兴隆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第十届董事会聘任

冯兴隆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十、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袁明理先生为公司

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聘任袁明理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十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袁明理先生为公

司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孙成余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聘任袁明理先生为公司首席合规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十二、以 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孙萍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第十届董事会聘任孙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孙萍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871-63106735，0871-63106792

传真：0871-63106792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

邮编：650224

电子邮件：3377381083@qq.com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1.董事长孔德颂先生。 男，汉族，1978年7月出生，2001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正高

级经济师。 历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工总厂党政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人力资源部主任、

持续改进部主任，易门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

炼加工总厂副厂长，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铜业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总经理，云南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南铜业搬迁项目指挥部指挥长，云铜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富民薪冶

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铝

秘鲁矿业公司董事长，中铝矿业国际董事长。

孔德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2.�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男，汉族，1971年9月生，1990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工程硕士，正高级

工程师。 历任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冶炼厂主任工程师、副厂长，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曲靖有色基地建设指挥部技术管理处主任工程师，驰宏锌锗曲靖锌厂党总支书记、厂长，云南驰宏锌锗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会泽冶炼厂经理、党委书记，云南冶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行政工作）。 现

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孙成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总经理孙成余先生。 简历详见前述副董事长简历内容。

2.�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高洪波先生。 男，汉族，1978年9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3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山东铝业公司财务部会计科副科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资本运营

处高级业务经理、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会计核算处副经理，中铝物资有限公司财务计划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产权部预算管理处经理，北京银铝融发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产权部（资金管理中心）预算管理处经理。 现任云南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高洪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3.副总经理杨伟先生。男，汉族，1974年3月生，1996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工程硕士，正高

级工程师。 历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工总厂厂长助理、副厂长、熔炼分厂副厂长、生产技术部主

任、云铜冶金院研发中心主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铜业分公司副总经理，卢阿拉巴铜冶炼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香港鑫晟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总经

理。 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阿拉巴铜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谦比希铜冶炼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中铜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杨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任何处罚和惩戒。

4.副总经理冯兴隆先生。 男，汉族，1980年1月生，2010年6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

级工程师。 历任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采矿首席工程

师，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 现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冯兴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5.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袁明理先生。男，汉族，1974年10月生，1998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

学，法学硕士，二级法律顾问。 历任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法律部经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法律部主任、法律合规部主任。 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内审部（法律合规

部）主任，云南思茅山水铜业有限公司董事。

袁明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因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委派其到关联方思茅山水出任董事，故袁明

理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同时，公司与关联方思茅山水的关联交易均按规定提交了审议和披露；袁明理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

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6.证券事务代表孙萍女士。女，汉族，1978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会计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云南云

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外部董事工

作部副部长。 现任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孙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任何处罚和惩戒。


